2023转移支付执行情况说明

2023年，我区转移支付收入共计121411万元，执行情况如下：
一、2023年，我区返还性转移支付收入19568万元，其中增值税税收返还1561万元，所得税基数返还783万元，已全部支出。

二、2023年，我区一般性转移支付收入73295万元，其中体制补助收入6531万元，均衡性转移支付收入6818万元，县级基本财力保障机制奖补资金收入8335万元，结算补助收入5500万元，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支出32万元，固定数额补助收入2663万元，巩固脱贫攻坚成果衔接乡村振兴转移支付收入793万元、其他一般性转移支付收入42623万元。一般性转移支付收入资金主要用于我区卫生健康、社会保障、义务教育和住房保障等方面支出，已全部支出。

三、2023年我区专项转移支付收入18289万元，已全部列支。其中用于一般公共服务支出1214万元；公共安全支出13万元；教育支出1944万元；科学支出328万元；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25万元；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3439万元；卫生健康支出1014万元；节能环保支出10万元；城乡社区支出5492万元；农林水支出483万元；资源勘探信息等支出55万元；交通运输87万元；自然资源100万元；住房保障支出4072万元；灾害应急13万元。已全部支出。 

